
会计人员“双维”管理操作手册

以单位、个人对会计

人员信息“互核互认”

机制为依托，实现对

会计人员双维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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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登录浙江会计之家
https://kjzj.czt.zj.go
v.cn，点击“法人办事”
在“会计单位管理”栏
通过“法人登录”或
“授权人登录”进入单
位管理子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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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法人登录”后通过输入用
户名、密码或法人数字证书等方
式实现法人登录。

法人登录

点击“授权人登录”后通过输入
用户名、密码或扫码登录等方式
实现个人登录。

授权人登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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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单位基础信息”获取编办等部门信息，不能修改
“单位登记信息”由单位进行补充完善，可以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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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以个人账户登录
单位管理系统，行
使法人账户管理功
能，实现对单位会
计人员进行登记管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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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设会计机构

委托中介机构代理记账

实行会计集中核算
1、主管部门集中核算
2、财政部门集中核算
3、其他核算模式

2

3

4

1

合署办公会计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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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用于处理会计人员
登记或变更工作单位
信息时向单位发起的
认证请求事项。
    单位通过对申请人
提交的认证信息进行
审核，确认相关人员
是否为本单位人员，
是否从事会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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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单位与单位会计人员“互核互认”的绑定情况。

点击“采集”按钮，对该会计人员绑定至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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绑定成功：单位已在“单位会计

人员”模块中添加了该会计人员，

该会计人员已经前往会计之家变

更信息到本单位。

绑定失败：单位已在“单位会计人

员”模块中添加了该会计人员，该

会计人员已经前往会计之家确认当

前不是本单位会计人员。

已发起绑定：单位已在“单位会

计人员”模块中添加了该会计人

员，通知了会计人员前往会计之

家变更信息到本单位，但会计人

员还未前往变更到本单位。

未绑定：单位与会计人员未互相

绑定；会计人员当前工作履历中

已登记注册本单位，但单位未采

集会计人员属于本单位。

2

3

4

1

2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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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查看与单位发起绑定后的会计人员。点击“添加”、“修改”、

“删除”、“批量采集”按钮，对单位会计人员进行采集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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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《单位会计对比融合》中不存

在该人员，则在《单位会计人员》

中点击“添加”，“批量采集”

添加会计人员。

若《单位会计对比融合》中存在

该人员，则从《单位会计对比融

合》中采集。

2

1

2

3

1 会计人员未在会计之家注册登记信息，会计人员是否确

认状态为“未确认”，则平台短信通知会计人员前往会

计之家进行信息登记，会计人员选择工作单位信息时选

择本单位认证，则无须上传单位附件信息。

会计人员已在会计之家注册登记，但工作单位非本单位，

则平台短信通知会计人员前往会计之家进行信息变更至

本单位，会计人员是否确认状态为“未确认”。

会计人员已在会计之家注册登记，且工作单位为本单位，

则系统自动绑定至单位会计人员信息，会计人员是否确

认状态为“已确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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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查看本单位会计人员分布统计情况（岗位分布图、年龄分布图、
学历分布图、工作年限分布图、会计职称分布图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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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登录浙江会计之家
https://kjzj.czt.zj.gov.c
n，点击“个人办事”在
“会计人员信息”栏通过
“信息登记”进入会计人
员信息注册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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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、登录浙江会计之家，在选择
登记地区栏中点击“浙江（不含
宁波）地区”弹出“会计人员基
本信息登记告知书”确认框。
2、在“会计人员基本信息登记
告知书”确认框，勾选“本人已
阅并同意”后点击“前往登记”
进入会计人员信息登记模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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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、“姓名”、“证件
类型”、“证件号码”、
“性别”、“出生日
期”、“手机号码”等
基本信息来源于政务网
注册信息，灰色输入框
不可修改，如需修改请
前往政务网变更，系统
自动同步更新。
2、“头像”、“国家
或地区”、“民族”、
“政治面貌”、“电子
邮箱”等信息需会计人
员个人补充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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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⊕新增学历学位”按钮，进入新增学历学位页面后，会
计人员如实填写个人学历、学位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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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点击“在线获取学
历信息”和“在线获取
学位信息”按钮，可在
线获取教育部学历、学
位信息。
       获取成功，无须上
传相关证书文件；获取
失败，须上传相关证书。
（上传证书要求：必须
为教育部门颁发且真实
有效，清晰无涂改。）

      



09 个人履历为信息登记必填模块，主要确定“会计管理部门”
和“会计工作年限”，会计人员按个人履历如实填写一条
或多条。点击“⊕新增个人履历”、“编辑”、“删除”
按钮，进行个人履历相关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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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、待业B、从事非会计工作岗位

A、从事会计工作岗位 C、全日制在校生

A、上传单位营业执照扫描件或加盖公章的

复印件。

B、在“单位信息认证方式”中选择“◎单

位认证”，向单位发起认证申请。

C、通过政务网工商、社保接口，主动获取个

人社保缴纳单位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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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专业技术资格
分初级、中级、高
级、正高级四个级
别。
      获得会计初、中
专业技术资格的途
径是参加财政部组
织的全国统一考试。
获是高级会计师资
格需先考试并通过
评审，获得正高级
会计师资格只需通
过评审



09

     由国家定期举行，
全国统一大纲、统
一命题、统一组织、
统一时间的考试。
经执业资格考试合
格的人员，由国家
授予相应的执业资
格证书。例如注册
会计师、律师等

     点击“提交登记”
按钮进行个人信息
的提交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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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登录浙江会计之家
https://kjzj.czt.zj.gov.c
n，点击“个人办事”在
“会计人员信息”栏通过
“信息变更（含省内调
转）”进入会计人员信息
变更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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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履历变更

专业技术资格变更

学历学位变更

基本信息变更

3

4

2

1

执业资格变更5

“头像”、“国家或地区”、“民族”、“政治面貌”、
“电子邮箱”等个人基本信息的变更操作。

学历、学位的新增变更操作。

“工作单位”、“会计工作年限”、“会计管理部门”的变更操作。

专业技术资格的新增变更操作。

执业资格的新增变更操作。


